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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补充更正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。经事后审

核发现，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相关披露内容有部分错漏，现对相关内容进行补

充更正，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具体如下： 

变更项 更正前 更正后 

第四节

第二项

之 2 

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

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

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

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

补充披露信息详见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

（更新后）》 

第四节

第二项

之 2 

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其

合理性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

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其

合理性说明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

补充披露信息详见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

（更新后）》 

第五节

第十二

项 

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

补充披露信息详见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

（更新后）》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2019


变更项 更正前 更正后 

第五节

第十七

项之 2 

（1）担保情况 

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（不包括对

子公司的担保）：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

发生额合计 59,144.08 万元；报告期末实

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66,012.8 万元。 

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：报告期内对子

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162,995.49 万

元；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

合计 732,534 万元； 

公司担保总额：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

合计 222,139.57 万元；报告期末已审批

的担保额度合计 947,534 万元；报告期末

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425,275.1 万元；实际

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3.89%。 

（2）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。 

（1）担保情况 

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（不包括对

子公司的担保）：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

发生额合计 114,144.08 万元；报告期末实

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321,012.8 万元。 

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：报告期内对子

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173,495.49 万

元；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

合计 937,974 万元； 

公司担保总额：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

合计 287,639.57 万元；报告期末已审批的

担保额度合计 1,152,974 万元；报告期末

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680,275.1 万元；实际

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22.21%。 

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：违反

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已全

部解除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披

露的《关于解除担保责任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069 号）。 

（2）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

补充披露信息详见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

（更新后）》 

第十二

节第七

项之 78 

（3）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：

“关联方款项” 

（3）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：

“资金往来款” 

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，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》其他内容不变。更新后

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（更新后）》。

公司对因此次年报信息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 

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3 日 


